附件1
环境污染防治重点研发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八次全会精神，切实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改善环境质量，坚决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为全力打造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环境更优美的美丽四川，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按照工作计划，现将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等领域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发布。请根据指南要求组织项目申报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

（一）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警技术研究。
构建适合四川地区的空气质量模型最优参数配置方案和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气象及源清单实时同化技术。建立四川地区精细化预报和潜势预报模型，形成四川地区精细化预报及潜势预报能力。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二）四川盆地大气动态污染源排放清单关键技术研究。
建立基于卫星遥感、地基观测、空气质量模式的排放清单多维校验和反演技术，优化现有排放清单，降低不确定性；建立基于卫星遥感的数据同化的源清单快速更新技术，实现排放清单的动态更新。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三）工业超低排放控制技术集成与示范。
采用超低排放控制技术，在四川省化工、钢铁、有色、建材、锅炉和炉窑等领域开展超低排放控制技术示范，实现烟气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日常运行费用较传统技术降低50%。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国际合作。

（四）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控制技术集成与示范。
建立涂装、印刷、家具等行业ＶＯＣｓ控制技术体系；挥发性有机物去除率不低于８５％（确保达标排放）；形成国产VOCs处理技术成套装备。

有关说明：拟支持1-2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企业牵头，产学研联合申报，企业配套经费不低于1：1，鼓励国际合作。

二、水污染防治

（一）四川省水污染风险评价技术体系研究。
选择典型流域，初步形成水污染风险评价方法与技术体系：形成1套适应我省的水环境质量评估的技术体系；形成1套水环境遥感监测技术；形成1套水环境质量实时监测管理系统。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二）流域水污染防治一河一策技术体系研究。
根据典型流域水污染综合调查评估，提出重点污染小流域综合防治对策方法，建立我省流域水污染防治一河一策研究技术体系，为形成凯江、郪江、琼江、濑溪河等一河一策报告提供技术支撑。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三）静态水体污染复合生物修复技术研究。
针对静态水体污染修复，筛选出高效降解微生物和复合酶，组合成菌剂；设计微生物附着性好、观赏性强的新型生物浮岛载体；形成“微生物-植物-水生动物”生物操纵技术体系。

有关说明：拟支持1-2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四）重污染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选择典型黑臭水体河段、塘库，研发生化强化技术、生态修复技术、高性能水处理材料固定化技术、超磁分离等物化技术及市政工程技术，开展内源、外源污染综合技术集成，建成可复制的黑臭水体综合治理示范点。

有关说明：拟支持1-2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国际合作。

（五）乡镇污水处理技术集成与示范。
集成运行成本低、处理效果好的先进污水治理技术，形成一套乡镇级污水厂（1000-5000立方米/天）升标改造技术体系与运行管理模式，改造后出水水质达到《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 2311-2016）》，可对全省岷江、沱江流域同级别污水厂的升标改造提供示范。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国际合作。

三、土壤污染防治

（一）土壤重金属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研究。
阐述土壤重金属赋存形式、迁移转化过程及其原位活化机理，建立土壤重金属活化与提取修复方法1-2套。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二）土壤风险管控与预警技术研究。
探索土壤污染防治风险管控区域构建路线、方法，构建四川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区域管理模式，指导四川省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区建设。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三）农田土壤重金属钝化技术研究。
土壤重金属钝化材料的筛选，钝化剂复配产品研发及其农艺阻控技术研发，获得土壤重金属钝化剂2-4种，农艺调控组合技术1-2套。

有关说明：拟支持1-2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5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四）矿区工程土壤污染防控技术研究。
研发矿区重污染土壤修复技术2项，金属矿阻断污染控制技术1项，开发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生物治理技术1-2项，矿区重金属径流扩散阻断材料、生态固定材料2-4种，以及材料制造装备1-2套。

有关说明：拟支持1-2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

（五）重金属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综合示范。
针对成都平原区重金属污染典型耕地，集成典型区域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综合技术，建立污染防治与修复核心区、示范区、辐射推广区，主要农产品质量基本或完全复合国家标准，土壤重金属有效性明显降低。

有关说明：拟支持1个项目，申报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实施周期2年；要求产学研联合申报，鼓励国际合作。

